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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
第4次研商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 107.02.05

壹、背景說明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參、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肆、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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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依據105年5月1日施行之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5條規定，
於本法施行後6年內，全國非都市土地將依據本法進行管制。

 本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
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
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
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
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
制。」，本部據以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初步規
劃22種使用地，並已召開機關研商會議有案；惟為使草案之管制內容
更為具體周延，爰就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範疇，再
予整併及分類，並針對重要議題逐一邀請有關機關討論，俾本法施行
後6年內，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得並邀有關順利銜接。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為「農業發展相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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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項次 會議時間 討論議題

1 106.8.18 殯葬用地

2 106.9.27 礦業用地

3 107.1.18 交通、通訊及氣象設施

4 107.2.5 農業發展相關使用

5 107.3.9 動物養殖與保護、林業與自然保護

6 107.3.30 衛生福利與生活相關設施（暫訂）

7 （另案安排）商業與工業發展相關設施

8 （另案安排）能源與國防安全相關設施

9 （另案安排）水利與廢棄物處理相關設施

10 （另案安排）觀光發展與文化教育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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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涉農牧用地及其於各分區之容許使用情形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及內容

區域計畫法

施行細則

第13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5條規定編定各種使用地時，

應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示範圍，就土地能供使用之性質，參酌地方

實際需要，依下列規定編定，且除海域用地外，並應繪入地籍圖；其已依

法核定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能確定其界線者，並應測定其界線後編定

之：…五、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

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

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

作業須知

第9點：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原則：…(二)現已為某種使用之土地，

依下表及說明規定，按宗分別編定之：（按：除海域區外，河川區內經依

法核准使用者或其他使用分區範圍內，得依其現況編定為「農牧用地」；

未經依法核准使用者，應按其所屬使用分區備註欄內所註之主要用地編定。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

則

第3條：非都市土地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

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

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殯葬、海域、特定目的事業

等使用地。

除 海 域
區 外 ，
其他9種
使 用 分
區 得 編
定 為 農
牧用地



5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及內容

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

制規則

第6條：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

可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

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

示部加註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

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第1項）…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

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如附表一之一。（第3項）…。

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

制規則

第9條：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一項以外使用地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由下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理、地政機關訂定︰一、農牧、林

業、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

制規則

第27條：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3章規定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者外，

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第1項）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

定原則，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如附表三

辦理。（第2項）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由內政部定之。（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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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及內容

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

制規則

第27條：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3章規定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者外，

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第1項）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

定原則，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如附表三

辦理。（第2項）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由內政部定之。（第3項）

除海域區外，其他9種使用
分區得變更編定為農牧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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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03.集散批發運銷設施」、「04.農作產銷設
施」、「05.畜牧設施」、「16.水產養殖設施」、「29.農作使用（包括牧草）」、
「43.農舍」容許使用細目與使用地、容許情形對照表

建築用地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海
域
用
地

甲
種

乙
種

丙
種

丁
種

「●」代表逕為容許，「○」代表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不得使用

03.
集
散
批
發
運
銷
設
施

農（畜、水）產品之集散
場（站）、堆積場（站）、
轉運場（站）、拍賣場
（站）、批發及零售場
（站）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
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04.
農
作
產
銷
設
施

育苗作業室 ● ● ● × ● × ● × × × × × × × × × × ×
菇類栽培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溫室或網室 ● ● ● × ● × ● × × × × × × × × × × ×
作物栽培及培養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堆肥舍（場） ● ● ● × ● × ● × × × × × × × × × × ×
農機具室 ● ● ● × ● × ● × × × × × × × × × × ×
乾燥機房、碾米機房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

容許使用情形容許使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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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地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海
域
用
地

甲
種

乙
種

丙
種

丁
種

「●」代表逕為容許，「○」代表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不得使用
04.
農
作
產
銷
設
施

曬場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室、農業資材室 ● ● ● × ● × ● × × × × × × × × × × ×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農產品集貨運銷處理室
（含集貨及包裝處理場所、
冷藏冷凍及儲存場所）

● ● ● × ● × ● × × × × × × × × × × ×

農產品批發零售場（站） ● ● ● × ● × ● × × × × × × × × × × ×
消毒室或燻蒸室 ● ● ● × ● × ● × × × × × × × × × × ×
自產農產品附屬加工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農路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農作產銷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05.
畜
牧
設
施

畜舍 ● ● ● × ● × ● × × × × × × × × × × ×
禽舍 ● ● ● × ● × ● × × × × × × × × × × ×
孵化場 ● ● ● × ● × ● × × × × × × × × × × ×
畜禽停棲場及運動場 ● ● ● × ● × ● × × × × × × × × × × ×
水池（水禽飼養用）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室 ● ● ● × ● × ● × × × × × × × × × × ×
畜牧污染處理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堆肥舍（場） ● ● ● × ● × ● × × × × × × × × × × ×
死廢畜禽處理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使用地類別

容許使用情形容許使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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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地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海
域
用
地

甲
種

乙
種

丙
種

丁
種

「●」代表逕為容許，「○」代表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不得使用
05.
畜
牧
設
施

青貯塔（窖） ● ● ● × ● × ● × × × × × × × × × × ×
飼（芻）料調配或倉儲設
施 ● ● ● × ● × ● × × × × × × × × × × ×

畜禽產品轉運場（站） ● ● ● × ● × ● × × × × × × × × × × ×
畜禽產品處理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畜禽屠宰分切場 ● ● ● × ● × ● × × × × × × × × × × ×
榨乳及儲乳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畜牧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16.
水
產
養
殖
設
施

養殖池 × ● ● × ● × ● × × ● × × × × × × × ×
飼料調配及儲藏室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室 × ● ● × ● × ● × × ● × × × × × × × ×
自產水產品集貨包裝加工
處理設施(含轉運、冷藏冷
凍、儲存場所及蓄養池)

× ● ● × ● × ● × × ● × × × × × × × ×

養殖污染防治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抽水機房 × ● ● × ● × ● × × ● × × × × × × × ×
循環水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電力室 × ● ● × ● × ● × × ● × × × × × × × ×
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室內養殖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使用地類別

容許使用情形容許使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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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用地 農
牧
用
地

林
業
用
地

養
殖
用
地

鹽
業
用
地

礦
業
用
地

窯
業
用
地

交
通
用
地

水
利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殯
葬
用
地

海
域
用
地

甲
種

乙
種

丙
種

丁
種

「●」代表逕為容許，「○」代表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不得使用
16.
水
產
養
殖
設
施

蓄水池 × ● ● × ● × ● × × ● × × × × × × × ×
進排水道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水產養殖經營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29.
農
作
使
用
（
包
括
牧
草）

農作使用（包括牧草） × × × × ● × ● × × ● × × ● × × × × ×

43.
農
舍

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農產品之零售 × × × × ● × ● ● × × × × × × × × × ×
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用品
零售 × × × × ● × ● ● × × × × × × × × × ×

民宿 × × × × ○ ○ ○ ○ × × × × × × × × × ×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使用地類別

容許使用情形容許使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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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開相關規定說明

現行區域計畫法下，除海域區外，河川區內經依法核准使用者或其他使
用分區範圍內，得依其現況編定為「農牧用地」；此外，除海域區外，
其他使用分區範圍內得申請變更編定「農牧用地」。

貳、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法規規定

使用分區別 第1次編定 變更編定

特定農業區 ˇ  ＋

一般農業區 ˇ ＋

鄉村區 ˇ ＋

工業區 ˇ ＋

森林區 ˇ  ＋

山坡地保育區 ˇ ＋

風景區 ˇ ＋

河川區 △ ＋

特定專用區 ˇ ＋

海域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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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ㄧ、全國國土計畫草案（106.10月份公展版本）

功能分區分類 說明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第1類 1) 屬環境敏感程度較高（考量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等
條件，詳見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內容）之陸域地區。

2) 位於前項範圍內之零星土地，一併劃入。
第2類 1) 屬環境敏感程度較低（考量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等

條件，詳見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內容）之陸域地區。
2) 位於前項範圍內之零星土地，一併劃入。

第3類 實施國家公園計畫之地區。

第4類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第1-1類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第1-2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申請許可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
使用。

第2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申請許可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等)，未設置人為設施，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
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3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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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功能分區分類 說明

農
業
發
展
地
區

第1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
地區，符合下列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與農業改良設施條件中之一項，且滿足面
積規模大於25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例達80%以上者：
1)   重要農業發展地區。
3)   水利灌溉區。
5)   養殖漁業生產區。

2)   農地生產力等級一至等級七之地區。
4)   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6)   農地重劃地區。

第2類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區，不符
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條件，或符合條件但面積規模未達25公頃或農業生
產使用面積比例未達80%之地區。

第3類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生產
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1) 不具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但得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安疑慮

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2) 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安疑慮之山坡地宜林地。

第4類 1) 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
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之部落，
符合前(1)條件者得予劃設。

第5類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
設條件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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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功能分區分類 說明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1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地區土地。
第2-1類 1)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
區：
 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例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例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3) 位於前(1)、(2)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2-2類 1)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

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例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
專案核定案件。

2) 位於前(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2-3類 1) 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已通過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經行政院核定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經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相關重大計畫。
 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建設地區，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
計畫者。

2) 位於前(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3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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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地編定類別
(按：106年1月17日機關研商會議版)

定義

1.住宅用地 提供居住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2.商業用地 提供商業發展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3.工業用地 提供工廠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4.礦業用地 提供礦業及其必要設施使用者。

5.農業用地 提供農業生產者。

6.農業設施用地 供農業發展需求之研發、加工、行銷等不同階段之產業價值鏈有關設施使用者。

7.林業用地 供林業經營及其設施使用者。

8.水利用地 提供水利及其必要設施使用者。

9.保育用地 提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10.遊憩用地 提供遊憩設施建築使用者。

11.風景用地 提供維護風景使用者。

12.文化設施用地 提供文化服務之設施、機構或文化保存使用者。

13.交通用地 提供鐵路、公路、捷運系統、港埠、空運、氣象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14.殯葬設施用地 提供殯葬設施建築使用者。

15.機關用地 提供政府機關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16.學校用地 提供托兒所、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17.環保設施用地 提供焚化爐、垃圾掩埋場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18.綠地用地 提供公園、綠地及其必要設施使用者。

19.公用事業用地 提供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等公用事業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20.宗教用地 提供寺廟、教堂及其必要設施建築使用者。

21.能源設施用地 提供傳統能源、再生能源及其必要設施使用者。

22.海域用地 提供各類用海及其設施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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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農業發展相關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研訂內容是否妥
適

一、容許使用項目之整理方式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所列得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情形計有28種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所列專編計
有13種開發類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使用地（
不包含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合計有57種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所列組
別計有56組

肆、討論議題

本署目前初步研訂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項
目共計5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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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本次會議僅就「農業發展相關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進行討論，
其研訂方式說明如下：

（一）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1為基礎

 國土計畫主要係為銜接現行區域計畫，故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項
目，仍應以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列項目為基礎進行檢討。

 其中涉及「農業發展相關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為「03.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
「04.農作產銷設施」、「05.畜牧設施」、「16.水產養殖設施」、「29.農作使用（包括
牧草）」、「43.農舍」及其細目。

（二）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所列項目補充納入

1. 新增納入現行附表1未列出者，此外，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所列使用項目並
納入為名稱調整與否之參考。

2. 新增「動物保護相關設施」、「雨、廢（污）水處理設施」、「生物技術產業設施」、
「文化創意產業設施」、「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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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容許使用項目及其細目，進行容許使用項目之歸納整併，並按需要予以新增或刪
除，其中涉及「農業發展相關使用」部分

1.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應周延互斥，將現有包含多元性質細
目之綜合型容許使用項目（包含休閒農業設施、農村再生設施、森林遊樂設施、工業設
施、工業社區、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工商綜合區專編，以及依「產業創新條
例第39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經核定規劃之用地使
用），依其細目之使用性質整理，並將內容重複之細目刪除。考量「休閒農業設施」、
「農村再生設施」、「森林遊樂設施」、「工業社區」之細目皆可由其他容許使用項目
涵蓋，故予以刪除。前開「休閒農業設施」及「農村再生設施」涉及本次會議討論議題
範疇。

2. 現行「農作產銷設施」及「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之細目繁雜，且有部分重疊情形。
爰將原本「農作產銷設施」及「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依使用性質調整為「農作生
產設施」、「農產品銷售設施」、「農產品儲存設施」、「農產品加工設施」。

（四）檢視歸納後細目之合理性

按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1所列項目，部分未盡合理，建議評估刪除。其類型如
下：
1. 非屬「建築物」或「設施」性質，例如「公用事業設施─公路汽車客運業」。
2. 屬附屬設施，例如「公用事業設施─電線桿及纜線附掛桿」、「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涼亭、藝品特產店」等。

3. 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內之設施項目，例如「戶外遊憩設施─噴水池、園藝設
施」、「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花棚花架」等。

肆、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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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二、研訂容許使用項目及其細目（如附表1）

（一）容許使用項目

按前開方式整理後，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項目計有59項，其中涉及
「農業發展相關使用」相關之容許使用項目為「01.農作使用」、「02.農舍」、「03.農作
生產設施」、「04.農產品銷售設施」、「05.農產品儲存設施」及「06.農產品加工設施」
等6項。

（二）容許使用項目之細目

考量實際使用需要，將部分細目內容再予整理，說明如下：

1. 原農作產銷設施之「其他農作產銷設施」及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之「其他農產品集
散批發運銷設施」，整理納入04.農產品銷售設施之「其他農產品銷售設施」。

2. 原農產品集散批發運銷設施之「農（畜、水）產品之及散場（站）、堆積場（站）、轉
運場（站）、拍賣場（站）、批發及零售場（站）」，依其銷售與儲存之目的不同進行
整理，分別納入04.農產品銷售設施及05.農產品儲存設施；又原畜牧設施「畜禽產品轉
運場（站）」，亦納入05.農產品儲存設施。

3. 原農舍之「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用品零售」，其中「農作物生產資材」納入03.農作生產
設施之細目，另「零售設施」納入40.商業及服務設施之細目。

4. 原「33.農村再生設施」及「41.休閒農業設施」之細目，經檢視可由其他容許使用項目
之細目涵蓋，故刪除前開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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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三）使用地編定類別

未來國土計畫下的使用方式將與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不同，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的機制係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下編定使用地，再依使用地類別決定容許使用項目；而國
土計畫法強調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可作何種使用，並將依容許使用項目給予適當使用地類
別。

（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另參酌各細目之目的事業相關專法及所涉權責，初步研提建議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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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三、待討論事項

（一）針對本署研訂之容許使用項目及其細目是否妥適？又原綜合型容
許使用項目（包含休閒農業設施、農村再生等）是否刪除？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等機關惠予提供意見。

（二）細目別與目的事業專法定義名稱不同，是否依專法名稱進行修改，
請相關主管機關惠予提供意見：

1. 部分細目之差異不易區別，如「04.農產品銷售設施」之「農產品批發零
售場（站）」、「農（畜、水）產品之拍賣場（站）、批發及零售場（
站）」，兩者間之差異為何。

2. 又前開項目與「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定義之「
農產品批發市場」或「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定義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零售市場」是否屬相同範疇？

3. 「05.農產品儲存設施」之「農（畜、水）產品之集散場（站）、堆積場
（站）、轉運場（站）」，其與「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所定義「轉運及操作處理場」，是否屬相同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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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擬辦：

「農業發展相關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擬依相關機關意見配合
修正，並據以納入國土計畫相關子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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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議題二：「農業發展相關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於各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下之容許使用情形是否妥適？

一、容許使用情形之研訂說明

（一）法源依據

依本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
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是以，除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範圍外之土地，依本法第21條規
定、全國國土計畫（草案）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並參考現行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考量現行
設施設置區位、重大公共設施服務需求等因素，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使用情形。

（二）附表2所示符號說明

1. 「●」代表容許使用，且免經申請主管機關（國土計畫機關）同意。
2. 「○」代表容許使用，但應經主管機關（國土計畫機關）申請同意；至各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下得否同意容許使用，係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就「使用強度對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之影響」、「與周邊土地使用之相容性」等項目予以審查。

3. 「×」為不允許使用，但依本法第23條第5項屬「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
畫」者，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三）使用使可條件

如容許使用項目之性質特殊或達一定規模以上，則應依循本法第24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及
第26條審議使用計畫內容（有關性質特殊及一定規模之認定，於「國土計畫法申請使用許
可之認定標準、程序辦法及相關法規過渡期間控管機制」委辦案將另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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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二、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情形（如附表2）

（一）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第2類

依本法第21條規定，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土地以「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
用」，第2類則以「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允許有條件使用」，農業相關使用應盡量集中
於農業發展地區，且基於國土保育地區並非全然不得利用，是以，「01.農作使用」及「03.
農作生產設施」如屬既有合法使用，或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其餘農
業發展相關使用項目原則禁止。

（二）國土保育地區第3類、第4類

此二類地區依國家公園法及都市計畫法進行管制，故不需訂定容許使用項目。

（三）海洋資源地區（包含第1-1類至第3類）

海洋資源地區以「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址」為原則，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同時考量
海域範圍不可能有農作相關活動，且農業發展相關使用應盡量集中於農業發展地區，故原則
禁止「01.農作使用」、「03.農作生產設施」、「04.農產品銷售設施」、「05.農產品儲存
設施」以及「06.農產品加工設施」之細目於海洋資源地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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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四）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

依本法第21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土地以「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
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另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附表一所示，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應儘量避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故「01.農作使用」及「03.農作生產設
施」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而「04.農產品銷售設施」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
關檢視其「土地使用強度」及「與周圍土地使用之相容性」，再作同意使用與否之裁量；至
於「05.農產品儲存設施」及「06.農產品加工設施」，除「06.農產品加工設施」屬自產農
產或自產水產品附屬加工設施，則禁止其使用。

（五）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第3類

1. 依本法第21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土地以「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
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而第3類
土地則「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因此得彈性容許各項與農業發展
相關之設施（包含非直接與農業生產、產銷相關之「05.農產品儲存設施」以及「06.農
產品加工設施」）。

2. 與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土地相同，以「01.農作使用」、「03.農作生產設施」為免經申請
同意使用，其餘項目由國土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檢視其「土地使用強度」及「與周圍
土地使用之相容性」，再作同意使用與否之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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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土地以原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為主，故原則容許各項設施使用。惟考量
此範圍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因此為確保各項使用之相容性，又考量目前區域計畫法下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並未容
許做為「農作使用(包括牧草)」，是以，未來「01.農作使用(包括牧草)」仍列為不允許使用
項目，至於「03.農作生產設施」、「04.農產品銷售設施」、「05.農產品儲存設施」及
「06.農產品加工設施」等項目由國土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檢視其「土地使用強度」及
「與周圍土地使用之相容性」，再作同意使用與否之裁量。

（七）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依都市計畫法進行管制，故不需訂定容許情形。

（八）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及第2-2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係依都市計畫法進行管制，故不需訂定容許情形；城鄉發展地區第2
之2類土地，多屬原核發開發許可地區，故依其原許可計畫內容管制。

（九）城鄉發展地區（包含第2-1類、第2-3類以及第3類）

為使農業發展相關設施集中於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中，並考量城鄉發展範圍並非以農業發展
為優先，故使農業相關設施（農地）與其他開發建設（建地）各自集中，又原住民族部落如
屬農業發展性質者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是以，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第2-3類及
第3類原則禁止城鄉發展地區作為農作及各項農業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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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情形概述（現行與未來容許使用情形之比較）
參照前開附表內容，現行農業發展相關設施大多得於農牧用地、養

殖用地，以及甲、乙、丙種建築用地設置，又以農牧用地得容許編定的
範圍最廣（各使用分區皆可編定、變更編定），於未來國土規劃體系中，
將可能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第2類、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至第4類，以
及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第2-3類以及第3類土地：
（一）原容許於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發展相關設施（除農舍及農舍附

屬設施以外），於未來將轉換為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第2類與第3類土地，
皆容許農業發展相關設施使用，故前後轉換影響不大。

（二）原區域計畫劃定之鄉村區範圍，未來將可能分屬於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城鄉發展地區2-1類與第3類，使農業相關設施（農地）與其他開發建設
（建地）各自集中，故原鄉村區未來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者，容許農
業相關設施使用，而劃入城鄉發展地區2-1類與第3類者，則禁止使用。而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雖容許工業區編定農牧用地，作農業相關使用，
但因其未來將劃入城鄉發展地區2-1類與第2-3類，且其農業生產資源與環
境較不適合，故禁止農業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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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未來將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第2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3類，為明確分離自然資源保育與農業生產利用環境，故原森林
區與山坡地保育區未來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者，得容許原農業相關設
施使用，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第2類者，除屬既有合法使用，或經主
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同意者外，原則禁止使用。

（四）風景區未來將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第2類者，亦與上述原因相同，除
屬既有合法使用，或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同意者，原則禁止農業相關
設施使用，而風景區未來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3類者亦同。

（五）河川區未來將可能劃為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依國家公園法及都市計畫法
管制之地區除外），禁止農業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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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待討論事項

（一）農業發展相關設施原則上容許於農業發展地區使用，而非屬農業發展地區
者，除屬特殊情形外，原則上均禁止使用，對於未來農業發展可能會有前
述影響情形，故針對本署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情形是
否妥適，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等機關惠予提供意見。

（二）又針對「02.農舍」項目，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規定：「本條例中華民
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
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
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為符前開條例規定，
研提下列兩案提請討論：

1. 考量農業發展地區以維持農業使用為原則，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先前建議農舍應
優先設置於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故農舍僅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農業發展地
區第4類）並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

2.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定義，農舍屬「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的設施物，考量實際
使用之彈性，除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容許應經申請同意使用外，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
至第3類亦可容許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同意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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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農業發展相關設施」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細目，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之容許使用情形，擬依相關機關意見配合修正，並據以納入國土計
畫相關子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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